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務處9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94年6月22日（星期三）上午10時10分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張教務長 念台                         記錄：黃瓊霞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壹、主席報告：

1.教務處要求老師需於正常時段上課、依規定調補課、學期中請假出國以參加國際會議且以1次為原則、期末考填寫時間地點…等措施，主為促進教學正常化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請老師能體諒及配合。

2.老師鐘點費是上下學期合併計算，鐘點類別多，目前無法用電腦統計，加上有部分系延遲繳交，以致學期末了才發放，下學期已擬好改善對策。

3.畢業班同學不及開課人數（25人）而要求開暑修班補修,此需修訂辦法後方可實施。

4.下學年度擬成立教學資源中心,目的為整合課程之安排,並成立課程小組設置辦法及委員會，以提升校園資源分配運用。

5.暑假期間人文學院位於綜合大樓2樓有4間教室要重新整修,因目前大間教室較缺乏，整修後將提供更多人數較多之班級使用。

貳、工作報告：

【進修部劉主任】

1.感謝各系所協助,下學年度因有些系所休、退學情況嚴重,所以配合教務處試辦招收轉學生作業,若舉辦情況良好,將擴大舉辦。

2.註冊辦法新須知,請各系所加以宣導。

【教學業務組】

1.今年是第一次開辦暑假網路選課，通知已發給各系,日期為7月18日-7月29日,請各系加強宣導。

2.期末考時間查核機制因配合教師升等,須有資料才可查核,所以請老師見諒。

3.超支終點費已存帳,因作業複雜和少部分系所延誤確認時機,導致存帳日期延後,往後希望作業流程標準化，如期於期中考後一個月完成存帳。

【研究所教育組】

1.博士班招生，感謝各系各院協助,已於6月18、19日順利完成。研教組訂於7月1日上午召開博士班招生會議,屆時希望各系各院招生委員能夠參與。

2.本學期碩士班論文格式審查網路登入機制已啟用,以減少碩博士班學生送件往返時間。

3.各院訂定碩博士論文參考文獻規定詳細格式，提供學生可依循之方式。

4.下學期開學第一週或第二週將舉辦研究生座談會，邀請電算中心與圖書館技術上的協助,歡迎各院院長蒞臨參與。

5.95學年度碩士班新增3個研究所。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註冊須知」，提請討論。
說明：「註冊須知」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表一）：

表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註冊須知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二、  

	學費繳納期限截止日視為註冊截止日，學生應按規定時間繳費完畢，並於上課後七日內將繳費收據繳回，無故延遲繳回者，視同逾期註冊。
	學生註冊，應按規定時間親自辦理完畢，並將註冊程序表繳回，無故延遲繳回者，視同逾期註冊。
	1. 依94.2.3主管會議取消註冊日決議辦理。

2. 增列學費繳納期限截止日視為註冊截止日。



	三、
	因婚喪、重病住院、傷害、天災、交通等不可抗力事故未能如期註冊繳費者，得於上課後檢具證明，向學生事務處及教務處申請延期註冊繳費，延期註冊繳費為期不得超過二週。
	因婚喪、重病住院、傷害、天災、交通等不可抗力事故未能如期註冊者，得於註冊前檢具證明，向學生事務處及教務處申請註冊假，註冊假為期不得超過二週。
	1. 依94.2.3主管會議取消註冊日決議辦理。

2. 將註冊前修正為上課後。

3. 將註冊假修正為延期註冊繳費。

	四、 

	未經申請核准或逾核准假期限仍未完成註冊者，其處分如下：
（1） 逾期二日以內者，記

小過乙次。
（二）逾期三 - 六日者，記大過乙次。
（三）逾期一週（包括七日）以上者，新生即取消入學資格，舊生勒令退學。
	未經准假，或逾准假期限未完成註冊者視逾期註冊，其處分如下：
（一）逾期二日以內者，記小過乙次。
（二）逾期三 - 六日者，記大過乙次。
（三）逾期一週（包括七日）以上者，新生即取消入學資格，舊生勒令退學。
	1. 依94.2.3主管會議取消註冊日決議辦理。

2. 將准假，或逾准假期限未完成註冊者視逾期註冊修正為申請核准或逾核准期限仍未完成註冊者。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各類教務文件申請注意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本校「各類教務文件申請注意事項」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表二）。

表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各類教務文件申請應注意事頊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一、（五） 

	學生註冊繳費後退休學退費標準規定如下：
1.註冊繳費後上課前所繳學費退還三分之二外，雜費及其餘各費全數退還。

	學生註冊後退休學退費標準規定如下：
1.註冊後上課前所繳學費退還三分之二外，雜費及其餘各費全數退還。

	1.依94.2.3主管會議取消註冊日決議辦理。

2.將註冊修正為註冊繳費。

	九
	申請更改地址

至教務處領填申請書並附戶籍謄本影本或其它證明文件，經導師、系主任用章後，即依作業程序更改。
	
	1.增列

2.學生因學業成績不佳或受到校規處罰時，為規避學校通知家長，至教務處更改地址至租處或同學家。

	十
	十、畢業校友之服務
	九、畢業校友之服務
	原第九條修正為第十條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為加強與外國大專校院學生交流，擬訂定「本校與國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94.01.04台高通字第0930168962號函及校長指示『提校發會討論未來可行性』辦理。

（二）決議由教務處研擬詳細配套措施及辦法後，請研發處、國際事務處協助從姊妹校中選定合作辦理雙聯學制大學。

（三）於94.5.20召開會議訂定「本校與國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1）。

（四）提94.5.30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五）依教育部來函說明，各校與國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應注意事項簡述如附件2
（六）為配合「雙聯學制」之法源依據，已增訂本校學則第五條之一，經94.4.13教務會議通過，另提6月份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決議：提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程設立及修讀辦法條文
說明：因應各學院增訂學程設立之法源依據。

	修正條文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明

	第二條
	本校各學院得規劃開設跨院跨系整合相關性之學程，所開科目至少二十學分，由各學院自行主導訂定課程，相關修業規定與辦法亦由各學院訂定之。
	本校各學院得規劃開設跨院跨系整合相關性之學程，所開科目至少二十學分，由各學院自行主導訂定課程。


	增列：

相關修業規定與辦法亦由各學院訂定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將養殖系所開授之『大型藻類繁養殖學』、『水生植物學』課程申請網路輔助教學，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申請案業經93年10月21日之網路教學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二）申請表（如附件3）
決議：1.開設網路課程宜有適當規範，老師仍須與學生有面授互動機會，故希望每位老師網路教學課程不宜開設過多。

2.爾後系所擬開設網路課程，請及早知會教務處。

3.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管理學院擬新增「科技與創新學程」（如附件4）暨「產銷管理學程」（如附件5），

請 討論。 

說明：依據94年6月15日9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3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 管理學院

案由：擬訂定「管理學院學程設立及修讀辦法」（如附件6）暨「企業管理系學程開設

及修讀相關規定」（如附件7），請 討論。
說明：依據94年6月15日9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3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

  1、照案通過「管理學院學程設立及修讀辦法」。

  2、「企業管理系學程開設及修讀相關規定」，權責歸學院，經管理學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即可。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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